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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

犯罪，二年期满以后 ， 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

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

刑。 【相关法条】 《刑法》第78条。 【意思分解】 1死刑缓

期执行的法律后果(或者期满后的处理)有三种可能：一是执

行死刑，二是减为无 期徒刑，三是减为有期徒刑(15年以上20

年以下)。 2三种后果各自必须具备的相应条件：首先，执行

死刑的条件是在2年执行期间故意犯罪，查证属实，并经最高

人民法院核准，注意这里的要求是故意犯罪而非仅仅是犯新

罪，也就是说虽然在2年考验期内又犯了新罪，但为过失犯罪

的，仍不能执行死刑；其次，减为无期徒刑的条件是2年考验

期内没有故意犯罪，即使有一般的违法行为甚至是过 失犯罪

行为的，也应当减为无期徒刑；再次，减为有期徒刑的条件

是在2年考验期内不但没有故意犯罪反而有重大立功的。需要

注意的是减为有期徒刑是在15年以上20年以下的幅度之内，

“重大立功”可以参照《刑法》第78条规定的几种法定情形

。 3因故意犯罪而核准死刑立即执行的不需要必须等到2年考

验期满，原则上发现故意犯罪并经查证属实的即可报请核准

执行。而减为无期徒刑与有期徒刑则不然，需要等到2年考验

期满之后才可以依法减刑。 【重点法条】 第五十一条 死刑缓

期执行的期间，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死刑缓期执行减为



有期徒刑的刑期，从死刑缓期执行期满之日起计算。 【相关

法条】 《刑法》第41、44、47条；2002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

院《关 于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如何确定的批复》。 【意思分

解】 1死刑缓期执行的2年期间应当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判决确定之日”也就是死刑缓期 执行判决的生效之日，根

据上述批复，即为死缓判决或裁定的法律文书宣告或送达之

日起计算。判决之前的羁押期限不计算在内。 2死刑缓期执

行减为有期徒刑的刑期起算问题。如果是减为无期徒刑，因

为无期徒刑是“无期”的、“终身”的，故不存在刑期起算

问题；如果是减为有期徒刑的，则存在一个刑期起算问题，

应当从死刑缓期执行期满之日计算，也就是2年期满后的第2

日开始计算有期徒刑的刑期。即使2年期满后，未能立即作出

减刑裁定而是在以后若干日甚至几个月之后才作出的，也应

当从缓期2年期满之次日起计算，而不应从减刑裁定生效之日

起计算。 【不要混淆】 1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从判决确定之

日起算而不要混淆为“执行之日”，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有期

徒刑的刑期不要混淆为从减刑裁定之日起计算。 2本条的刑

期计算不要与《刑法》第41条规定的管制、第44条规定的拘

役、第47条规定的 有期徒刑的刑期起算点相混淆，后三者的

刑期起算点是一样，都是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且判决执行

前先行羁押的期限可以折抵刑期。 【重点法条】 第五十三条 

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

，强制缴纳。对于 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

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

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

者免除。 【相关法条】 200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 【意思分

解】 1罚金刑执行的几种法定方式： (1)限期一次缴纳； (2)限

期分期缴纳； (3)强制缴纳； (4)随时追缴。 2根据上述司法解

释的规定，罚金的最低数额原则上不能少于1000元，当未成

年人犯罪时 罚金的最低数额不少于500元。 3减免缴纳罚金的

条件是客观方面的原因而非主观方面的原因：即行为人遭遇

了不能抗拒 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情形。根据上述司法

解释，此种情况由犯罪分子及其家属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

请，由法院裁定是否减免以及减免的数额。可见这不同于《

刑法》第78条规定的减刑条件。 4随时追缴没有时间限制，即

法院在任何时候只要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就应随 

时追缴(强制缴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